白山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等文件精神，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加快解决工薪收入群体及因城市需要引进人才住房困难问题，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统筹规划，通过新建或收购，限定配售价格和套型面积，面向工薪收入群体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配售，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
第三条  白山市市辖区范围内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审核、配售、回购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白山市市辖区范围内指浑江区、江源区。其他县（市）可选择适用市级制定的配售条件和标准，也可根据实际单独出台管理办法。
第四条  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遵循政府主导、公开透明、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协调组织各相关部门、单位开展保障性住房工作。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做好新建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地等工作；配合查询申购家庭住房情况，并配合做好相关数据共享；办理保障性住房不动产登记，对保障性住房转移登记等进行限制，实施封闭管理。公安部门负责配合查验申购家庭的户籍和家庭成员信息。社保部门负责配合查验申购家庭社保缴纳信息。民政部门负责配合查验婚姻登记信息。人社部门负责配合查验申购家庭人才认定情况。税务部门负责落实保障性住房的税收优惠政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保障性住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资格审核、发放等工作。
第六条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行申请、审核、公示、轮候制度。
第七条  申请购买保障性住房应以家庭为单位，申购家庭确定1名家庭成员作为主申请人，主申请人应年满18周岁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他家庭成员作为共同申请人。
第八条  申请家庭应满足在我市无房或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不足16平方米（含16平方米）。
主申请人需取得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社会养老保险并处于参保缴费状态。
第九条  申请家庭应如实申报住房、婚姻、社保状况，对申报信息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同意授权管理部门对住房、婚姻、社保等状况进行核查。申请资格审核通过后，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纳入配售轮候库。
第十条  经省人社厅认定的A、B、C、D、E五类人才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不受本办法设定的户籍、社保、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申请条件限制。
第十一条  新建项目测算配售价格，覆盖划拨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后，采用增加不超过总成本5%利润的原则，同时结合楼层、朝向等因素确定单套房屋配售价格。收购房屋以收购价格为基础，配售时综合考虑贷款利息、交易税费、完善配套设施和管理费用等合理支出确定配售价格。
第十二条  保障性住房建设以满足基本住房需求为原则，要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
新建保障性住房项目单套住房建筑面积以70-90平方米户型为主。收购、盘活、转化的存量项目可适当放宽收购房屋面积标准，原则上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
第十三条  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作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收购房源应手续齐备，可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第十四条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按照申购家庭报名先后顺序为准，按批次采取抽签或摇号方式确定选房顺序并组织选房。
第十五条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对享受公共租赁住房（含租赁补贴）保障家庭、有多个未成年子女家庭和引进人才优先配售。
第十六条  保障性住房配售程序为：
（一）由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通过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官方公众号等多渠道发布保障性住房配售公告，公布户型、配售价格和配售方式等信息；
（二）由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按照配售规则确定选房排序并组织选房；
（三）申请家庭选房后，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认购手续。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与购房家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上需注明为“保障性住房”，并办理合同备案。
（四）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应协助购买家庭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时不动产部门需标注“保障性住房”、“封闭管理”字样。
第十七条  保障性住房实行封闭管理，禁止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将保障性住房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
第十八条  保障性住房实行回购方式退出保障。购房未满5年的，原则上不得申请回购。因辞职、调离我市等特殊原因确需退出的，由经营管理单位组织回购。保障性住房回购价格按照原购买价格结合住房折旧、利率等因素确定；回购价格不考虑购房家庭自行装修部分。
第十九条  申请回购的保障性住房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房屋无相关法律纠纷；
（二）未改变房屋居住用途、未拆改房屋结构、房屋设施设备无缺失；
（三）房屋的水、电、燃气、供热、电信、有线电视等公共事业费用和物业服务费用已结清；
第二十条  保障性住房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或商业银行贷款。除用于购买该套住房时申请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和个人商业性贷款抵押外，不得进行其他类型的抵押、担保、偿债及其他处置。
第二十一条  申请家庭只能购买1套保障性住房。正在享受公租房等政策性住房的家庭申请保障性住房，需按规定腾退原有的公租房等政策性住房。
第二十二条  各相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履行职责，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保障性住房配售、运营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退出保障，由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进行回购。
（一）违规转让、出租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二）擅自抵押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三）改变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使用用途;
（四）无故闲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1年以上;
（五）破坏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主体结构；
（六）利用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从事违法活动。
第二十四条  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取消其保障资格，收回保障性住房，并自该家庭退出保障之日起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保障性住房。经核实，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依据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5年10月28日起实施。

